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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目前國中視覺藝術教師對自我教學專業知能之職前培

育認知及相關問題，採用研究者自編之「台灣地區國中視覺藝術教師對自

我教學專業知能之職前培育認知及相關研究」調查問卷為工具，依據實際

調查結果進行統計與分析，並參考受訪者意見。本章旨在依據研究分析之

結果，歸納出結論，並根據研究之發現，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行政當局、

師資培育機構、職前與在職之視覺藝術教師和未來應用或進行後續研究之

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前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 受調之國中視覺藝術教師養成背景 

1. 受調國中視覺藝術教師絕大多數為視覺藝術領域相關之專業人才，而其

師資培育來源由師範體系與非師範體各佔五成左右。 

2. 視覺藝術教師認為在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規劃上注重的部份，視覺藝術

專業知能課程佔了較重的比例，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次之，教育專業

知能最少。 

3. 視覺藝術教師認為在個人修習的情況，修習視覺藝術專業知能課程一樣

是佔較重的比例，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次之，教育專業知能最少。 

4. 對於三類課程的開設是否完備，視覺藝術教師認為視覺藝術專業知能在

程度上算尚可；教育專業知能則偏向足夠；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則有

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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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中視覺藝術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實際教學情況的關係 

1. 受調之視覺藝術教師認為所學習到的視覺藝術專業知能足夠應用於教

學，而在教育專業知能與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的學習，在實際教學時，

則認為是尚可或偏向不足的。 

2. 教育與視覺藝術教育知能課程所提供的教學技巧與知識，受調教師們大

致上意見認為尚可。 

3. 在受訪者意見上，加強教育理論與教學實務之連結性。 

4. 受調教師認為最希望增進的專業知能為美術教育理論類、藝術與人文領

域中視覺藝術以外的知能，來輔助實際教學情況。 

 

三、 國中視覺藝術教師對視覺藝術師資培育方式之意見 

1. 受調教師認為師資培育機構應加強或重視的專業知能為藝術與人文領

域中視覺藝術以外的知能以及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 

2. 在視覺藝術教師專業知能的學習比例上，有三成左右的教師認為視覺藝

術專業知能學習比例應重些，也有三成六的教師認為視覺藝術教育專業

知能比例應該較重。 

3. 對於師資培育機構多元化，受調教師有四成多認為應該將培育視覺藝術

師資與培育藝術家作一區分，而有三成五左右是偏向不贊成的。 

4.受訪者提到在視覺藝術領域，對於欲從事教職之在校生可規劃一套視覺

藝術教育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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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前一節之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以供相關單位之參考： 

 

一、 對教育行政當局之建議 

 

1. 延攬專家擬定視覺藝術師資培育標準，以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在培育視覺

藝術師資時之參考。 

2. 在不違反彈性自主的原則下，教育行政當局應適度對師資培育機構之課

程規劃、師資等進行檢核，以改善或提昇視覺藝術師資培育的素質。 

3. 規劃明確的視覺藝術專門科目認定，以提供師資檢定時之參考。 

 

二、 對師資培育機構之建議 

 

1. 應加強視覺藝術教學專業知能之課程，由其是課程較缺乏的視覺藝術教

育專業知能。 

2. 在課程內容上，能夠提昇教育專業知能與視覺藝術領域之連結性。 

3. 理論與實務教學並重，加強教育專業知能與視覺藝術教育專業知能的知

識與在實際教學上的應用。 

 

三、 對職前與在職視覺藝術教師之建議 

 

1. 學習視覺藝術教學專業知能所需的各方面的知識與技巧。 

2. 關心國內當代藝術教育思潮與教育政策對視覺藝術教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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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1. 繼續驗證國中視覺藝術教師對自我教學專業知能之職前培育認知及相關

議題研究，以獲得更廣，且更為準確可代表全體國中視覺藝術教師意見

之資訊。 

2. 擴大研究對象與範圍，未來研究可針對國小、高中或大學擔任視覺藝術

（美術）教學之教師為對象進行研究，以了解其對於自身專業知能與對

師資培育機構之看法。 

3. 採取其他研究方式－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並以量的統計

方式呈現。因此進一步的研究，可在進行深入訪談，以獲取質性資料。 

4. 針對視覺藝術師資培育標準的擬定範圍、內容等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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